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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就「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動議辯論開場發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年１２月１日（星期三）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二月一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動議辯論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多謝黃國健議員在強積金計劃在香港推行剛十年這個別具意義的日子，提出

「全面檢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的動議辯論，以及五位議員的修正案。 

 

  香港現時實施的退休保障制度，是按世界銀行於九十年代倡議的三根支柱組

成，包括政府管理，經費全部由政府一般收入支付的社會保障制度；個人自願儲

蓄和保險；以及強積金制度。這制度是經過香港社會各界長期討論後，於一九九

五年經立法機關通過採納。世界銀行於二○○五年借鑑不同國家推行退休金改革

的經驗，把三大支柱擴展至五大支柱，加入以無需供款，為扶貧及保障長者提供

的援助；及其他如家庭支援等範疇，作為退休保障的支柱。換言之，強積金制度

依然是退休保障制度其中重要的一環。但正如積金局主席胡紅玉女士近日接受傳

媒訪問時指出，強積金制度只是世界銀行倡議的支柱之一，原意既非應付所有退

休生活所需，亦不涵蓋非就業人口。 

 

  強積金制度設立的目的是透過僱主及僱員共同供款的方式，協助就業人口累

積退休儲蓄。面對人口老化，強積金制度長遠亦有助減輕社會對福利開支的負

擔。在實施強積金制度前，香港只有三分之一工作人口有退休保障。截至二○一

○年九月底，強積金計劃已為全港接近２５０萬僱員及自僱人士，累積達３,４

５７億元的資產。連同其他退休保障計劃，現時約有９０％的就業人口有參與退

休保障計劃。自二○○○年實施至今，強積金在扣除費用後的平均回報率達到５.

１％，相較於同期０.４％的年率化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增幅為高。另外，數據顯

示，自願性供款佔強積金的總供款額，已由二○○二年的９.２％逐年遞增至二

○一○年第三季的１５.４％，顯示社會就業人士已更積極地透過強積金計劃作

出退休儲蓄。 

 

 



  因此，我們相信強積金制度作為香港退休保障的其中一根支柱，是有助提升

僱員的退休保障。當然，強積金制度實施不過十年，制度上或實際運作上會有進

一步改善的空間。事實上，政府一直與積金局保持緊密聯繫，因應實際運作經驗

及持分者的意見，不斷檢討強積金制度下不同範疇的安排，提出改善方案。自二

○○○年至今，政府共獲立法會通過了七條修訂條例，當中牽涉加強打擊拖欠供

款的罰則，精簡和改善強積金制度的整體運作，實施僱員自選計劃等。目前，積

金局正就強積金制度運作的個別範疇作出檢討，例如，向計劃成員披露資料的內

容和渠道是否足夠、讓計劃成員分階段提取累算權益的可行性等。我們會因應積

金局的檢討結果，作適當跟進，並會就涉及修訂法例的建議諮詢立法會。 

 

  主席，我們和積金局的同事，會仔細聆聽各位議員就今天的議案，及各修正

案的發言，希望能進一步完善強積金制度。我會於稍後就議員的發言作更詳細的

回應。 

 

  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